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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0） 
網址：www.theme.com.hk

2005年中期業績

行政總裁報告

業績
集團上半年之營業額為港幣 1億 2,200萬元，較 2004年同期增長 33%。而上半年之未經審核虧損為港幣 490萬元。

自營店業務
上半年度自營店的營業額為港幣 1億零 100萬元，佔整體時裝零售營業額的 88%，比去年同期增長 31%，其中以
台灣及北京兩區表現較為突出。

特許加盟店
集團上半年度仍然努力發掘有實力的加盟商為合作伙伴，而同時間我們亦不斷改良產品、形象設計及服務
質素等，以迎合市場的需求。為了令集團資源能夠有效率的運用，集團不斷淘汰沒有表現的加盟商，期望經
過一輪調整後，能為加盟業務打好一個良好的基礎。

制服業務
榮暉上半年虧損大部分來自制服業務，主要原因是年初遷移生產基地到東莞時所產生的費用及營業額不足。
到目前接單已漸趨穩定，中港的客戶在下半年的單量均有所增加，集團亦有參與多個比較大型的投標項目，
而海外的客戶除了接下部分訂單外，有多個已進入試辦的階段。我們有信心能進一步發展制服的業務，擴
大我們在這龐大市場的佔有率。

展望
集團未來仍需不斷努力去改進產品發展的運作流程，務求將市場訊息儘快傳達到設計部，讓產品的款式及
面料的選擇能夠貼近市場需求，在很短的時間內，不斷把新的款式送達到各店舖出售，做到款多量少，以低
折扣率與庫存率為管理目標，不斷尋求改進，打好基礎以及建立新形象，無論在產品上、形象方面以及顧客
服務方面都能夠天天改進。我認為 2005年對集團來說是一個調整期，把以上所提出的問題能夠全面解決，令
我們在自營店及加盟商的數字都能夠有升幅，為集團貢獻一個合理的回報。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對各股東、客戶、供應商、員工及管理層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業績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05
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22,207 91,964
銷售成本 (48,466) (34,712)

經營毛利 73,741 57,252
其他經營收入 531 1,569
銷售及分銷支出 (47,820) (38,441)
行政開支 (29,567) (21,178)
財務費用 4 (1,623) (2,289)

除稅前虧損 3,5 (4,738) (3,087)
稅項 6 (188) 3,44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  （淨虧損）純利 (4,926) 354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 7 (0.10仙 ) 0.01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5年 2004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83 20,278
聯營公司權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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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 675
可出售投資 675 －

17,158 20,953

流動資產
存貨 43,728 45,145
應收賬項 17,394 21,64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6,493 13,17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賬項 7,000 8,676
銀行結存及現金 54,892 64,973

139,507 153,6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4,490 13,946
其他應付賬項及預提費用 34,580 32,587
稅項 － 1,708
銀行借款 511 6,440
應付母公司賬項 22,024 20,56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103 3,47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602 605

66,310 79,325

流動資產淨額 73,197 74,28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0,355 95,242

非流動負債
應付母公司賬項 35,000 35,000

55,355 60,24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0,167 50,167
儲備 (61,832) (56,945)

(11,665) (6,778)
可換股票據 66,220 66,22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54,555 59,442
少數股東權益 800 800

總權益 55,355 60,242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 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

除下文所述外，本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一致。

在本會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在下文統
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 2005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
收益表、資產負債表以及權益變動表的呈列方法有所改變，尤其是有關少數股東權益及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的呈列
方法，該等呈列方法的改變已追溯應用。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在以下幾方面有所改變，影
響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條「業務合併」適用於交易日期為 2005年 1月 1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條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在以往會計期間，於 2001年 1月 1日以前收購所產生之商譽作儲備入帳。本集團由 2005年 1月 1日起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3條的相關過渡條文，以往於儲備確認的商譽港幣 2,007,000元已於 2005年 1月 1日對沖本集團累積盈利。2004年的
比較數字未予重列。

金融工具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條「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條「金融工具：確認
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2條規定作追溯應用。於 2005年 1月 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9條，
基本上不容許對金融資產及負債進行追溯性的確認、不再確認或計量。因實行香港會計準則第 32條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條而產生的主要影響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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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就香港會計準則第 39條所界定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範圍內，應用有關分類及計量的過渡條文。

以往按會計實務準則第 24條的其他處理方法計量的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
於 2004年 12月 31日前，本集團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4條（「會計實務準則第 24條」）之基準處理方式將其債務及股本
證券分類及計算。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4條，債務或股本證券投資乃列作「投資證券」、「其他投資」或「持有至到期
之投資」，以適合者為準。「投資證券」乃按成本減減值虧損（如有）計算，「其他投資」乃公平值連同損益之未變現
收益或虧損計算。「持有至到期投資」乃按攤銷成本減減值虧損（如有）計算。由 2005年 1月 1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 39條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條，財務資產乃列作「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
算之財務資產」、「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分類乃視乎收購資產
之目的。「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及「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計算，並分別於損益及股本中
確認公平值之變動。公平值不能可靠計算之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乃按成本減減值列賬。「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有
至到期之財務資產」乃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算。

於 2005年 1月 1日，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條之規定將其股本證券分類及計算。於 2005年 1月 1日，列作投資證券
及非流動資產而賬面值港幣 675,000元已分別重新分類至可出售投資計算。

3. 分 類資料
營業額 除稅前虧損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業務：
零售 114,121 91,964 (14) (798)
制服 8,086 － (3,101) －

122,207 91,964 (3,115) (798)

財務費用 (1,623) (2,289)

除稅前虧損 (4,738) (3,087)

按地區分類：
香港及澳門 16,980 10,226
台灣 65,288 47,776
中華人民共和國 36,931 29,901
新加坡 3,008 4,061

122,207 91,964

4. 財 務費用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借款、
透支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564 2,226

銀行費用 59 63

1,623 2,289

5. 除 稅前虧損
本期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4,484 2,496

6. 稅 項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稅項－其他地區 (188) －
前期之多提撥備－香港 － 3,441

期內稅項（支出）進賬 (188) 3,441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無），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應課稅項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存法例、解釋及慣例下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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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之數額乃代表過去年份稅項之超額撥備。

7. 每 股（虧損）盈利
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連同 2004年之比較數字計算如下：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月 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盈利的（虧損）盈利 (4,926) 354

數目 數目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虧損）盈利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5,016,658,804 2,627,773,659
假設轉換可換股票據攤薄普通股份之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用以計算攤薄後的每股（虧損）盈利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016,658,804 2,627,773,659

用以計算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的 2004年 6月 30日止期間加權平均普通股數，已根據於 2004年 11月 17日完成向合資格
股東按於 2004年 10月 25日持有的每一股普通股份公開發售一股新股份而作出調整。

由於轉換價高於市場平均價格，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計算假設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不會被轉換。

8. 中 期股息
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董事會並不擬派發中期股息（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2005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增至港幣 1億 2,200萬元，較 2004年同期的營業額上升 33%。期間，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股
東應佔虧損港幣 490萬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35萬元。

業務回顧
各地區之經營盈虧如下 :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05年 2004年 2005年 2004年

營業額 貢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售
香港及澳門 10,225 10,226 (15) (426)
台灣 65,288 47,776 8,464 5,295
中國 35,600 29,901 889 1,762
新加坡 3,008 4,061 186 261

114,121 91,964 9,524 6,892

制服 8,086 － (3,101) －

122,207 91,964

減：總部皮費 (9,538) (7,690)

經營虧損 (3,115) (798)

零售業務持續改善，營業額增長 24%，未扣除總部皮費之貢獻增加 38%。虧損主要來自制服業務。

香港的經營環境依然艱鉅，集團於香港及澳門的店舖數目由去年底的 4間增加至 5間，業績持平。

我們在台灣繼續加強零售店舖網絡，店舖數目亦由去年底的 53間增至 56間。上半年的營業額及貢獻分別增
加37%及60%。

由於新加坡店舖數目減少 1間，因此營業額減少，貢獻亦輕微下降。

集團特許店舖業績參差，經關閉一些表現欠佳之店舖後，加盟店舖數目調整至 46間。然而，國內之自營店舖
由去年同期之 17間增至今年 6月的 35間。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 2005年 6月 30日，由 Navigation Limited（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提供之貸款總額為港幣 5,500
萬元。

於結算日，集團共有約港幣 6,000萬元之銀行融資額，已動用其中約港幣 100萬元。除上文所述外，於結算日並
無任何其他重大借貸。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本集團亦無固定息率之貸款。

集團的應收賬項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新台幣為貨幣單位，銀行及其他貸款則以美元或港元為貨幣單位。
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外匯風險由集團利用遠期外匯合約加以調控。本集團認為其所承受的外匯風險甚微。

於 2005年 6月 30日，流動比率為 2.1。在現有所持資金及銀行融資下，本集團有足夠流動資金應付營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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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 2005年 6月 30日，本集團之僱員（包括工廠工人）總數約為 1,400人。集團除了向僱員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外，
亦會按本集團業績向獲挑選的僱員授予購股權，集團期內並無授予僱員購股權。

一般資料
於結算日，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期內，集團並無重大資本開支。

企業管治
於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所列的守則條文，
惟僅就下文所列偏離若干守則條文的規定則除外：

(1) 守則條文 A.4.2 : 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
舉，以及每名董事應輪值告退，至少每三年一次；及

(2) 守則條文 B.1.1 : 公司應成立薪酬委員會。

為能夠遵守相關守則條文的規定而採納的步驟將於本公司 2005年中期報告中載述，並且儘快刊登。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在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本身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亦概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賬目審閱
本報告所披露的財務資料符合上市規則附錄 16的規定。

就編製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未經審核之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及慣例，以及與管理層、內部審計師及外部審計師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林富華先生、許業榮先生及黃承龍先生；及 (2)獨立非執
行董事：楊國榮教授、麥錦誠先生及黃紹開先生。

中期報告載於聯交所網頁
載有上市規則指定資料之本公司 2005年中期報告， 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之網站（www.theme.com.hk）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com.hk）內刊載。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許業榮

香港，2005年 9月 16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